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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潍坊

重点

新供热条例9月起实施

今今冬冬供供暖暖效效果果有有望望会会好好些些

备受市民关注的新《山东省供热条例》已获得通过，从今年9月1日起，将采
用新的供暖标准。其中，符合条件的用户供暖室温最低标准从16℃提高到
18℃，用户暂停或者恢复供热，供热企业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

11日，记者从潍坊供暖监管部门了解到，今年的供暖季将按新规执行，目
前正在研究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，一些细节部分还需等上级部门出台具体的
条例明细。

● 条例原文：
在室外温度不低于供热系统最低设计温度、

建筑围护结构符合当时采暖设计规范标准和室内
采暖系统正常运行条件下，供热企业应当保证采
暖供热期内用户卧室、起居室的温度不低于十八
摄氏度。供用热合同另有约定的，从其约定。

● 潍坊情况：
每年的供暖季，温度是否达标一直是市民最

关心的问题。记者从潍坊供热监管部门了解到，目
前潍坊供暖所依据的《潍坊市供热管理办法》是从
2005年开始，规定潍坊的供暖标准为18℃±2℃。
因此，对潍坊供热企业来说，室温不低于16℃就算
达标。

工作人员提醒说，之前实行的不低于16℃的
要求是没有条件限制的，此次新规对达标前提有
了一个明确的规定，要在室外温度、建筑结构、采
暖系统正常运行下才可以。也就是说，符合条件的
这些供暖户将按18℃新规执行，而条件达不到的
供暖户仍按室温不低于16℃标准执行。

供热室温标准提高

● 条例原文：
供热设施具备分户关闭条件，用户要求暂停

供热的，应当在当年采暖供热期开始三十日前向
供热企业提出，办理暂停供热手续。用户要求暂停
或者恢复供热的，供热企业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

供热企业不得因部分用户欠交热费，停止向
其他已交费用户供热或者降低供热标准。

● 潍坊情况：
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目前市民针对这一规

定最关注的还是所谓的“蹭暖费”，在过去的供暖
季中，一些没有供暖的家庭被征收了数额不等的

“蹭暖费”，而且如果市民拒绝交纳还会被处以停
卖电费，断水等惩罚。

据介绍，对于管道损耗费也就是所谓的“蹭暖
费”，潍坊市区范围内是一直不允许征收的，但是
由于一些换热站是属于小区物业或社会单位所
有，因此，确实存在一些小区物业向不供暖的家庭
征收各种“蹭暖费”的情况。对这个问题，还需要进
一步理顺供热设施产权关系之后才能解决。

暂停或恢复供暖禁止收费

● 条例原文：
供热企业应当实行热源、管网、换热站经营

管理一体化。物业服务企业等单位自行管理的住
宅小区换热站等供热经营设施应当按照规定限
期取消，或者经业主大会同意后向供热企业移
交，由供热企业负责统一管理、并网运营。具体办
法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。

● 潍坊情况：
小区自管换热站的存在给居民供暖带来了

诸多不确定性，供暖水平良莠不齐。潍坊本地小
区的自管换热站大多由开发单位自行出资建设，
再加上换热站设备老化和供暖设施故障等原因，
在向供热企业移交过程中问题较多。

从全省范围内来看，潍坊这几年在供暖市场
化方面走得最快，因此潍坊很早就开始着手取消
或者回收社区或居民自建的换热站，但由于各种
因素制约，这项工作进度并不快，到目前还有将
近一半的换热站仍由物业或者社会单位管理。

自管换热站将限期取消

文/本报记者 庄文石 张浩

具备条件须按用热量收费

● 条例原文：
用户具备分户用热计量条件的，供热企业应当按照

用热量收费。用户不具备分户用热计量条件的，按照供
热面积收费。

供热企业对具备分户用热计量条件的用户不按照
用热量收费的，由供热主管部门给予警告，责令限期改
正;情节严重的，吊销供热经营许可证。

● 潍坊情况：
最近几年，到了供暖季之后“分户计量”就会被频繁

提起，有些小区安装了热计量表，但仍按面积收费。
记者了解到，目前潍坊城区已有30%的用户具备了分

户计量条件。根据此次新规的规定，用户具备分户用热计
量条件的，供热企业应当按照用
热量收费。用户不具备分户用热
计量条件的，按照供热面积收费。

绿色能源供暖是推广方向

● 条例原文：
鼓励利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和太阳能、水能、

生物质能、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供热事业，鼓
励和扶持安全、高效、节能环保供热新技术、新工
艺、新材料和新设备的研究开发和推广使用。

● 潍坊情况：
据了解，潍坊目前已有用天然气供热的小区，

但是范围很小，煤炭在供暖中所占的地位目前无
法被取代。新规将加快新技术的推广应用，在对现
在燃煤的工艺实行超低排放的探索，同时加快清
洁能源的利用，包括水能、地热能、太阳能、风能、
生物质能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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